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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

京医保发[2020]2号�

2020年1月29日�

各区医保局、财政局、卫生健康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财政审计局，各有关定点医疗

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国医保电[2020]6号

）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在前期《关于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京医保发[2020]1号）的基础上，现就有关事项补充

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各级医疗保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牵头成立领导小组，积极主动做好防治工作。�

　　二、切实保障疑似患者医疗费用。在按要求做好确诊患者医疗费用保障的基础上，疫情流行期间

，对于卫生健康部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确定的疑似患者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市级财政予以补助，所需资金由救治医院先行垫付

，市级财政按实际发生费用据实结算。�

　　三、确保确诊和疑似异地就医患者先行救治。异地就医医保支付的费用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

付，要做好异地就医参保患者信息记录和医疗费用记账，疫情结束后全国统一组织清算。异地就医确

诊患者医疗费用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地按照《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经费有关保障政策的通知》（财社[2020]2号）、《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京财社[2020]135

号）有关规定执行。对异地就医疑似患者医疗费用，按本通知第二条执行。�

　　四、动态调整报销范围、及时更新信息系统。在市医保局将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的药品和诊疗服务项目临时性及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基础上，各定点医疗机

构应及时更新相关信息系统，做好与我市医保信息系统对接工作，保证及时上传医疗费用。�

　　五、协同做好疫情防控相关药品和耗材采购与价格监测监管工作。对防控疫情所需的药品和医用

耗材，未在我市阳光采购平台挂网的，医疗机构可先行采购，事后按规定备案。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

密切关注相关药品价格和供应变化情况，对于供应和价格情况异常的，要及时通报移交相关部门。�

http://www.lexiscn.com


　　各有关单位在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情况，请分别及时向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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